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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数码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公告 

北京数码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201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

定的预留股票期权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公司于2016年3月1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

予相关事项的议案》，董事会同意本次授予期权的授予日为2016年3月17日。 

一、股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程序 

1、2015 年 4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北京数码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关于<北京数码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15 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2015 年 4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北京数码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关于<北京数码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核实〈北京数码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中的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3、2015 年 5 月 12 日，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 2015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5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 2015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董事会被授权确定期权授

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所必

须的全部事宜。 

4、2015 年 5 月 12 日，在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相关事项后，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5 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相关事项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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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授予 434 名激励对象 5377 万份股票期权。根据股东大

会的授权，董事会确定公司 2015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的授予日为 

2015 年 5 月 12 日，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2015 年 5 月 12 日，在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相关事项后，

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5 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期权相关事项的议案》。监事会认为本次获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

作为公司 2015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同意激励对

象按照《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规定获授股票期权。 

6、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2015 年 6 月 16

日，因公司完成 2014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经该次调整后，股

票期权的行权价为 19.87 元。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本次调整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本

次调整符合《管理办法》、《股权激励备忘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同意按《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进行上述调

整。 

7、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因公司完成 2015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22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期权行权价格和数量的议案》，

经本次调整后，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9.935 元/股，数量调整为

10,754 万份。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本次调整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本次调整符合《管

理办法》、《股权激励备忘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的规定，同意按《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进行上述调整。 

8、2016 年 3 月 17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 2015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董事会认为

公司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已经成熟，向 122 名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

权股票 1194.8 万股，授予价格为 8.86 元/股，并确定授予日为 2016 年 3 月 17 日。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9、2016 年 3 月 17 日，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 2015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监事会认为本

次获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作为公司 2015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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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同意激励对象按照《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规

定获授股票期权。 

二、本次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及董事会对授予条件满足的情况

说明 

（一）公司激励计划中股票期权授予条件的规定如下：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均已满足，确定授予

日为 2016 年 3 月 17 日，满足授予条件的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

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3）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员； 

（2）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3）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4）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 

（二）董事会对授予条件已成就的说明 

1、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未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

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最近一年内未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

予以行政处罚；公司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股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2、公司激励对象不存在最近 3 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

选、最近 3 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具有《公司法》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情形。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三、本次实施股权激励的方式、股票来源的说明 

1、本次实施股权激励的方式系股票期权； 

2、公司将通过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股票作为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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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和《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

行）》的相关规定，公司预留股票期权已获批准。 

4、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相关内容与已披露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不存在差异。 

四、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情况 

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司董事会决定股票期权首次授予具

体情况如下： 

1、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本次股票期权授予日为2016

年3月17日； 

2、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共122人（激励对象名单见附件）、授予的股票期权

数量为1194.8万份。 

本次预留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包括公司中层管理干部、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人员及子公司高管，分配情况如下：  

职务 
获授的股票期权

数量（万份） 

占授予期权总数的

比例 

占目前总股本

的比例 

中层管理干部（48 人） 725.80 12.15%  0.53%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73 人） 429.00 7.18%  0.31%  

子公司高管（1 人） 40.00 0.67%  0.03%  

合计 1194.80 100% 0.87% 

3、行权价格：本次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每股8.86元。 

4、本计划预留部分的股票期权自相应的授权日起满12个月后，激励对象应在

未来36个月内分三期行权，行权时间如下表所示： 

行权期 行权时间 
可行权数量占获授

期权数量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预留部分期权授予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

相应授予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第二个行权期 
自预留部分期权授予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

相应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行权期 
自预留部分期权授予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

相应授予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5、预留授予部分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行权期 业绩考核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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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行权期 以2013-2014年净利润均值为基数，2015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5%。 

第二个行权期 以2013-2014年净利润均值为基数，2016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32%。 

第三个行权期 以2013-2014年净利润均值为基数，2017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52%。 

“净利润”是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由本次股权激励产生的期权成本应计入公司管理费用，并在经常性损益中列

支。若期权的行权条件达成，则激励对象按照计划规定比例行权。反之，若行权

条件未达成，则公司按照本计划，激励对象所获期权当期可行权份额注销。 

五、参与激励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买卖本公司股票情况 

    本次公司股权激励无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参与。 

六、监事会、独立董事、律师的核实意见 

（一）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意见 

经认真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获授预留股票期权的122名激励对象不存在最近

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也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因重大

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情形，该122名激励对象均符合《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 号》、《股权

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2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3 号》规定的激励对

象条件，符合《北京数码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以下简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且满足公司《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获授条件，同意激励对象按照《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有关规定以2016年3月17日为授予日，授予122名激励对象1194.8万股预留股

票期权。 

（二）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1）《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获授预留部分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不

存在《管理办法》、《股权激励备忘录》规定的禁止获授股票期权的情形，激励

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2）公司董事会确定公司201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预留部分股票期权的

授予日为2016年3月17日，该授予日符合《管理办法》、《股权激励备忘录》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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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中关于授予日的相关规定，同时本次授权也符合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2015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预留部分股票期权的

授予日为2016年3月17日，并同意向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确定的符合授权条件

的122名激励对象授予1194.8万份股票期权。 

（三）律师的法律意见 

北京汉智律师事务所所对本次期权授予相关事项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

司根据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相关事项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

准和授权，激励对象满足《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本次授予涉及

的激励对象资格、行权价及授予日的确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1号》、《股权

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2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3号》、《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公司根据股权激励计划授予预留股票期权的相关事项尚需按照《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等进行信息披露，并向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登记手续。 

七、本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授予对公司经营能力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公司选择Black-Scholes模型来计算期权的公允价值，并于授予日用该模型对预

留授予的1194.8万份股票期权进行测算，授予的1194.8万份股票期权总价值为

2327.178万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的有关规定，公司将在等待期的

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根据最新取得的可行权人数变动、业绩指标完成情况等后续

信息，修正预计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并按照股票期权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

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根据本次授予的期权数量，假设各期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不发生变化，则 

2016年-2019年期权成本或费用摊销情况的预测算结果见下表（单位：万元）： 

股票期权份额 

（万份） 

股票期权成本 

（万元） 

2016年 

（万元） 

2017年 

（万元） 

2018年 

（万元） 

2019年 

（万元） 

1194.8  2327.17 581.70  775.72 775.72 193.93 

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在行权期内实际行权数量可能发生变动，期权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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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可能会与以上预测数据存在差异（由于激励对象存在业绩考核不达标或在股

票期权的等待期内离职等情况，获授股票期权可能有部分最终不能行权，期权的

实际总成本可能会小于本次估算的成本）。 

八、激励对象认购股票期权及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全部自筹，公司承诺不

为激励对象依本计划获取标的股票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

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九、备查文件 

1、北京数码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决议的独立意见； 

3、北京数码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4、北京汉智律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北京数码视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201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相关事项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数码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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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激励对象名单 

序号 职务 姓名 

1 安建平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 曹瑞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3 陈默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4 陈翩翩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5 陈晴晴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6 程斌斌 中层管理干部 

7 崔洁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8 党希超 中层管理干部 

9 董志建 中层管理干部 

10 窦阳超 中层管理干部 

11 段震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2 樊永永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3 高媛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4 关丽丽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5 郭文文 中层管理干部 

16 韩霞光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7 郝旭东 中层管理干部 

18 何宏娟 中层管理干部 

19 何少华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0 贺琳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1 黄海 中层管理干部 

22 黄家盛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3 黄磊 中层管理干部 

24 季高枢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5 江纪辉 中层管理干部 

26 蒋天骏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7 库利林 中层管理干部 

28 雷正敏 中层管理干部 

29 李斌博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30 李焕勇 中层管理干部 

31 李慧泽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32 李军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33 李念祖 中层管理干部 

34 李强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35 李显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36 李翔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37 李阳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38 李余杰 中层管理干部 

39 李中宏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40 李紫阳 中层管理干部 

41 梁倩娜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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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务 姓名 

42 廖昊运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43 林祥祥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44 刘国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45 刘晶 中层管理干部 

46 刘昆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47 刘朋樟 中层管理干部 

48 刘帅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49 刘向永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50 刘学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51 卢也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52 路倩倩 中层管理干部 

53 马洪军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54 马李成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55 马立彬 中层管理干部 

56 聂国贤 子公司高管 

57 庞登 中层管理干部 

58 祁欣 中层管理干部 

59 齐方亮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60 钦湾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61 饶昌盛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62 阮东林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63 宋立明 中层管理干部 

64 宋楠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65 孙海宁 中层管理干部 

66 谭慧坚 中层管理干部 

67 田松野 中层管理干部 

68 田星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69 王东鑫 中层管理干部 

70 王福伟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71 王红召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72 王鲲鹏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73 王立刚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74 王宁宁 中层管理干部 

75 王晓冬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76 王晓煜 中层管理干部 

77 王晓云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78 王新岩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79 王艳彬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80 王哲 中层管理干部 

81 王智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82 韦嘉丰 中层管理干部 

83 吴德伦 中层管理干部 

84 吴青霞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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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务 姓名 

85 肖超峰 中层管理干部 

86 肖红磊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87 谢峰 中层管理干部 

88 谢海 中层管理干部 

89 熊军 中层管理干部 

90 徐龙源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91 徐晓龙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92 徐兴才 中层管理干部 

93 徐永晨 中层管理干部 

94 许笑寒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95 薛中健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96 闫威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97 叶楠 中层管理干部 

98 叶生龙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99 袁斌 中层管理干部 

100 张弨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01 张晨光 中层管理干部 

102 张迪 中层管理干部 

103 张翰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04 张威 中层管理干部 

105 张弦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06 张鑫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07 张亚男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08 张英晗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09 赵长鹤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10 赵春霖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11 赵镜平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12 赵庆松 中层管理干部 

113 赵震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14 赵子冰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15 钟亮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16 周骋 中层管理干部 

117 周利华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18 周仙仙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19 周钰江 中层管理干部 

120 朱炳政 中层管理干部 

121 朱启联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22 邹鑫 中层管理干部 

 


	7、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因公司完成201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公司于2015年9月22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期权行权价格和数量的议案》，经本次调整后，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9.935元/股，数量调整为10,754万份。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本次调整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本次调整符合《管理办法》、《股权激励备忘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同意按《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进行上述调整。
	（一）公司激励计划中股票期权授予条件的规定如下：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均已满足，确定授予日为2016年3月17日，满足授予条件的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3）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员；
	（2）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3）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4）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
	（二）董事会对授予条件已成就的说明
	1、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未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最近一年内未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公司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股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2、公司激励对象不存在最近3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最近3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情形。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